
一、基本原则：

坚持因地制宜、经济适用、群众自愿原则，采取村民自

筹资金和投工投劳，政府适当补助、政策扶持，社会参与等

措施，重点援建、精准危改，让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有

保障。

1、坚持农户主体。农户是住房安全保障的实施主体和

责任主体，要及时排查房屋安全隐患，发现小隐患应及时主

动修缮，避免变成大隐患。鉴定为 C 、 D 级危房或无房的

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要及时向村委会申请纳入危房改造

范围，农户要充分参与改造方案选择、筹措资金、投工投劳、

质量监督与竣工验收等全过程。

2、坚持安全为本。房屋质量和安全是住房安全保障的

生命线。农户要严格落实省政府农房建设“四办法一标准”,

及时办理建房审批手续，按照施工图委托有资质的施工单位

或注册登记备案的农房建设有限公司施工，选择质量合格的

建筑材料，积极参与施工过程质量安全监督和竣工验收全过

程。各乡镇应建立农房定期体检制度，加强质量安全技术指

导服务和巡查，及时消除房屋安全隐患，确保农村低收入群

体住房安全有保障。

3、坚持因地制宜。以实现农村低收入群体住房安全有

保障为根本目标，农户可根据自身经济状况和危房等级，自

主选择住房保障方式和危房改造方式；各乡镇可结合本地实

际情况，按照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的原则，制定危房改



造相关措施，引导农户多途径解决住房安全问题，就地取材

降低建设成本。

二、危房改造对象认定

（一）危房改造对象。农村危房改造对象为在当地实际

居住的农村户籍人口，经鉴定或评定确属 C 级、D 级危险房

屋且该住房为农户唯一住房或无房的农村低收入群体，具体

为农村易返贫致贫户、低保户、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因病因

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

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农村低保边缘家庭、未享受过农村住

房保障政策支持且依靠自身力量无法解决住房安全问题的

其他脱贫户等 6 类重点对象。

已经或规划在地质灾害治理搬迁村、整体移民搬迁村的

困难群众住房问题，在整村搬迁时一并解决。今后，解决经

县民政局认定的扶贫搬迁群众住房问题时，可适用农村危房

改造方案政策，但不能重复适用其他优惠政策。

（二）危房改造对象认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负

责统筹推进农村危房改造工作，组织编制农村房屋安全性鉴

定；县财政局负责安排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加强资金使

用监管；县民政局负责认定农村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

人员、农村低保边缘家庭；县乡村振兴发展中心会同有关部

门负责认定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

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家庭；县乡村振兴发展中

心负责认定农村易返贫致贫户、符合条件的其他脱贫户。



下列人员不得申报：

1、行政、事业及国有企业单位公职人员。

2、县、市（区）网签购房人员。

3、工商注册登记人员。

4、车辆管理登记人员。

5、购买大型农机（具）人员。

三、农户申请程序

农村低收入群体等重点对象中住房安全未保障的，可由

农户本人向村委会提出申请，按照村委评议、乡镇审核、县

级复查核准的工作程序组织实施。对于保障对象中失能失智

无法提出申请的特殊人员，由村委会帮助其提出住房保障申

请。对符合条件的农村退役军人、军烈属等重点优抚对象同

等条件下优先安排。

1、个人申请。符合危房改造条件的家庭，由户主自愿

向所在地村委会提出书面申请，并提供户主及家庭成员身份

证、户口簿、宅基地证明、现住房情况（提供危房改造户房

屋全景相片）及相关证明。

2、评议公示。村民委员会对收到的申请表，经村民代

表会议进行评议，初定改造对象，并予以公示 7 个工作日，

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对经评议认为符合危改条件且公示无异

议的，填写《山西省农村危房改造申请表》，并收集相关资

料，由村民委员会签署意见上报所属乡镇；连同全部证明材



料上报乡镇政府。对不符合危改条件或公示有异议的，应及

时退回并向申请人说明情况和依据。

3、乡镇审核。乡镇对村民委员会上报的申请材料，及

时组织专人逐户核查，对符合条件的，将审查结果在乡镇政

府政务公开栏公示 5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确定为危房改

造对象，在其申请表上签署意见，加盖乡镇政府公章后连同

全部证明材料上报县住建局备案。对不符合条件的，将材料

退回所在村委会，通知申请人并说明原因。

4、复查核准。县住建局会同县财政、民政、乡村振兴

等部门，根据各乡镇人民政府审查意见，对危房改造对象进

行复核。符合条件的，批准列入年度任务。


